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立法會參考資料

未建成住宅物業的銷售說明

引言

在二零零一年七月十日的會議上，行政會議建議建議建議建議，署理行政長官指令指令指令指令，

鑑於下文第 3 至 7 段所述的最新發展情況，應在明年初重新評估是否需要提
交《未建成住宅物業銷售說明條例草案》。

背景和論據

一般背景

2 . 由於內容頗為複雜，《未建成住宅物業銷售說明條例草案》 (條例草案 )
在二零零零年四月七日以白紙條例草案形式發表，為期三個月的公眾諮詢亦

告展開。其間一共收到社會各界 50 多份意見書。引起爭議的主要事項包括：
如何界定樓面面積；是否需要提供最新的樓面平面圖、位置圖則和布局圖；

以及發展商及其職員應否負上刑事責任。當局曾與多個主要團體及專業學會

深入討論有關問題，以調解分歧極大的意見，並處理一些強烈的反對意見。

目前情況

3 . 經過去 1 2 個月詳細討論後，當局察覺到，促使當局在一九九八年草擬
條例草案的情況現已大大不同。

( a ) 立法的需要減退

4 . 消費者及投資者對於購買物業的態度已大為轉變。現今樓宇供應充裕。

在買家市場上，發展商必須就有關發展項目的各方面提供詳盡資料，買家則

可以在購買樓宇前，從容不迫地作出比較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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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 b ) 私人發展商自律

5 . 在條例草案制定之前，香港地產建設商會最近已接納房屋局的建議，採

取積極正面的步驟，因應社會的要求，提供全面而準確的樓宇銷售資料。在

二零零一年六月，香港地產建設商會發出一套全面指引，供會員自願遵行。

由於香港大多數發展商均為該會成員，如果他們都遵守指引，樓宇買家便可

以對不同住宅發展項目的價格及其他特點作有根據的比較。指引內容之一，

是在計算出售面積方面，採用了與條例草案相同的方法。

6 . 香港地產建設商會的指引與條例草案條文之間的主要差異，在於建築面

積的定義。條例草案建議“建築面積”的定義不包括《建築物條例》豁免計

入總樓面面積的地方。香港地產建設商會採用的“建築面積”定義，其實在

地產界已通行數十年，在一手及二手市場上均普遍採用。該會界定的“建築

面積”，為下列各項的總和︰出售面積，公用地方（例如會所、升降機大

堂、管理處等）分攤予個別單位的面積（分攤面積會清楚列明 )，以及買家專
用的地方。根據該會的指引，售樓說明書會清楚列明分攤予個別單位的公用

地方面積，因此，樓宇買家如想知道條例草案所界定的建築面積，可以自行

計算出來。

( c ) 法律改革委員會就已建成住宅樓宇銷售說明提出的建議

7 . 法律改革委員會 (法改會 )已經成立小組委員會，研究已建成住宅樓宇在
第一及第二市場出售時的銷售說明。公眾諮詢已於二零零一年三月結束。法

改會現正擬備最後建議。當局宜待法改會提出最後建議後，才決定應否為已

建成及未建成的物業制定一套劃一或綜合法例。

其他考慮因素

8 . 當局希望再深入研究條例草案，以期就下文一些頗具爭議性的重要事項

作出決定。

(a) 提供失實或不完整銷售資料應否列為刑事罪行

9 . 在公眾諮詢期間，有人提出 烈的意見，就是因買賣住宅物業而引起的

紛爭，應屬買賣雙方之間的民事糾紛。亦有人擔憂，銷售資料一旦具有法律

效力，任何稍有差異或失實的資料，都可能被一些動輒興訟的樓宇買家利

用，乘機撤銷買賣協議，尤其是在物業市道呆滯的時候 (售樓說明書載列的資
料迄今只作參考和指示用途 )。此外，售樓說明書內某些資料隨時會變，強制
載列這些資料恐怕會引起紛爭。條例草案是第一條規定必須就未建成的住宅

物業準確地提供大量詳細資料的條例草案，而這些資料當中，有些可能隨時

有變，並非賣方所能控制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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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b) 房屋委員會／房屋署獲豁免承擔刑事責任所造成的影響

1 0 . 條例草案建議，房屋委員會（房委會）及房屋署的成員如果真誠行事，

便應獲豁免承擔刑事責任，有很多意見批評這是一個採用雙重標準的例子。

另一方面，要沒有親自參與擬備售樓說明書的高級公務員負上刑事責任，是

不公平的。香港房屋協會（房協）和市區重建局等其他機構，亦曾要求豁免

負上刑事責任。對於這些機構的高層人員及政府委任的地鐵及九鐵董事會成

員的情況，我們亦須加以考慮。

(c) 其他事項

1 1 . 條例草案中有很多事項，在充份保障置業人士的消費權益與及維持地產

業和專業人士在住宅興建計劃中所需要的靈活性 (部份計劃長達 2 0 個月 )兩者
之間，很難作出平衡。舉例來說，在進行實際的地盤平整工程時才發現一些

問題，以致必須改動建築物及設施的設計，因而影響了布局圖。此外，當售

樓說明書付印時，打算採用的裝置和粉飾材料的供應情況，仍未可以確定。

未來路向

1 2 . 當局會在明年初檢討情況，看看本港所有地產發展商 (包括房委會及房
協 )提供給樓宇買家的銷售資料是否足夠。當局屆時亦會考慮法改會就已建成
樓宇銷售說明提出的最後建議，從而一併研究為所有樓宇買家提供保障的問

題。

宣傳安排

1 3 . 我們會在二零零一年七月十八日向立法會房屋事務委員會作簡介，並安

排發言人回答傳媒查詢。

查詢

1 4 . 如對本資料摘要有任何查詢，請致電 25 0 9  0 34 3 與房屋局首席助理局長
( 1 )黃美蓮女士聯絡。

政府總部房屋局

二零零一年七月十日


